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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教育部  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56-6379

聯絡人：丁苑婷

電　話：02-7736-6162

受文者：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三)字第1100154091S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審查結果（含核定補助經費）、審查意見  

　　　(XC760004240000000_0154091SA0C_ATTCH91.pdf, 

　　　XC760004240000000_0154091SA0C_ATTCH92.pdf)

主旨：有關110年「第二期（109-111年）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

　　　」續予補助計畫及經費核定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依本部108年10月7日臺教技（三）字第1080122117B號令

　　　修正「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要點」

　　　及109年度成果評核結果辦理。

  二、貴校109年通過旨揭計畫共2件，110年續予補助，計畫期

　　　程自110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（計畫審查結果及審查

　　　意見如附件）。

  三、前開續予補助計畫其中1件「大學特色類萌芽型計畫」屬

　　　有條件通過，補助經費為原申請計畫金額50%，學校應以

　　　自籌款補足原計畫申請經費70%或總計畫經費應達新臺幣3

　　　50萬元以上始得辦理。

  四、本案採部分補助，獲補助學校應編列本部核定補助經費10

　　　%以上之配合款，並請依「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任

　　　實踐計畫補助要點」及「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

　　　使用原則」等規定調整經費申請表。

  五、請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，於110年3月22日（星期一）至4

　　　月7日（星期三）期間，至本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計

　　　畫管理網站（https://manage.tw-usr.org/application/

　　　login）上傳修正計畫書，修正說明將由該中心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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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；並於110年4月12日（星期一）前備妥紙本計畫書（含核

　　　章之經費表）1式2份函送至本部，郵戳為憑，逾期未修正

　　　或未函報，不予補助。

  六、另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致影響場域執行，或長期影

　　　響國際交流活動，請預先規劃相關替代方案，並於110年

　　　修正計畫書載明。

正本：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

副本：國立成功大學-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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